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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 432/08-09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18號  

  

 

在 2009年 2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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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 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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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議員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缺席議員：  

 

鄭家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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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霆議員，G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三 )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 (特別職務 )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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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第 64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報 2007/08 
   (於 2009年 2月 12日發表 ) 
 
 第 65號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經審計的財務

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及受託人基金管理報告書  
   (於 2009年 2月 16日發表 ) 
 
 第 66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7─ 2008年度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第五十一號衡工量

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2009年2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一號報告書 ) 
   (於 2009年 2月 18日發表 ) 
 
 
 

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就該委員會第五十一號報告書向

本會發言。  
 
 
 

質詢  
 

1. 梁美芬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2. 甘乃威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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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鑑林議員申報利益，表示他持有很少量的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股份。他繼而提出他的補充質詢。  
 
 在陳鑑林議員發言期間，涂謹申議員起立及申報利益，表示他

也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的股東。陳鑑林議員繼續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另有兩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3. 黃定光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作答。  
 
 8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答覆。  
 
 
4. 王國興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7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5. 李永達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在李永達議員提出質詢期間，公眾席上有一位公眾人士高聲

說話。主席要求該位人士保持安靜。李永達議員繼續提問。  
 
 保安局局長作答。  
 
 9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答覆。  
 
 馮檢基議員申報他是這項質詢所提出事宜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他繼而提出補充質詢。保安局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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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答覆。  
  
第六至十九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法案  
 

首讀 
 
《 2009年紀律部隊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
受命安排二讀。  
 
 
二讀  
 
《 2009年紀律部隊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就條例草案發言。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
規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
處理。  

 
 
 
議員議案  
 

打擊酒後駕駛措施  
 

李永達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鑒於近日發生數宗因酒後駕駛引致的嚴重交通意外，造成多人傷亡，
反映不少駕車人士對酒後駕駛的危險意識仍然薄弱，本會促請
政府：  
 
(一 ) 檢討酒後駕駛的罰則，將首次觸犯酒後駕駛罪行的停牌期限

增加至最少 12個月或以上，並提升酒後駕駛罪行的最高監禁
年期及罰款；  

 
(二 ) 研究進一步收緊血液酒精含量的法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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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由律政司研究就判刑較輕的酒後駕駛個案向法院提出上訴，

讓司法機構制訂從嚴的量刑標準；  
 
(四 ) 研究將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最高監禁年期提升至與誤殺罪

相等；及  
 
(五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讓駕駛者明白酒後駕駛的禍害，  
 

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李永達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張學明議員及梁國雄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此外，

劉健儀議員會就張學明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的規定，本會會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張學明議員、梁國雄議員及劉健儀議員

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陳健波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陳健波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 2時 16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

主席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13位議員及詹培忠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詹培忠議員發言期間，吳靄儀議員要求詹培忠議員澄清他發言中

提出的一個論點。詹培忠議員作出澄清。吳靄儀議員繼而起立要求

進一步的澄清。詹培忠議員沒有退讓，並繼續發言。  
 
另有兩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李永達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下午 3時 59分，在李永達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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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再次發言。  
 
張學明議員就李永達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刪除 “鑒於近日 ”，並以 “根據政府資料，近年檢控酒後駕駛數字

有上升趨勢，而近日更 ”代替；在 “(一 )”之後刪除 “檢討酒後駕駛的

罰則 ”，並以 “增撥更多資源推行隨機酒精呼氣測試，並於各跨境

管制站及附近道路、主要酒吧區、食肆等，常設酒精呼氣測試

檢查站； (二 )盡快全面檢討剛實施的《 2008年道路交通法例 (修訂 )  
條例》的成效，包括在有需要時 ”代替；在 “停牌期限增加 ”之後

刪除 “至最少 12個月或以上 ”；刪除原有的 “(二 )”，並以 “(三 )”代替；

在 “法定標準 ”之後加上 “，並訂定一套酒精超標程度越高刑罰越重

的罰則 ”；刪除原有的 “(三 )”，並以 “(四 )”代替；在 “向法院提出 ”
之後加上 “覆核或 ”；在 “量刑標準 ”之後加上 “指引 ”；刪除原有的

“ (四 ) ”，並以 “ (五 ) ”代替；刪除原有的 “ (五 ) ”，並以 “ (六 ) ”代替；

及在 “宣傳，”之後加上 “並規定於含酒精飲料的包裝面上必須印有

不要酒後駕駛等警惕性字句， ”。  
 
張學明議員就李永達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劉健儀議員就張學明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 “附近道路、”之後加上 “全港各個主要超速駕駛黑點，以及 ”；
及在 “包括 ”之後加上 “研究在該條例中引入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身體嚴重受損 ’的新條款，並引入將酒後危險駕駛作為加重量刑

的考慮，以及 ”。  
 
劉健儀議員就張學明議員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並付諸表決。  
 
李永達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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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1人，贊成

修正案者 19人，棄權者 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

出席者 2 8人，贊成修正案者 1 8人，棄權者 9人。 (表決紀錄載於

附錄 I。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

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劉健儀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起立動議下列議案：  
 
若就 “打擊酒後駕駛措施 ”的議案或其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時，

表決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之後進行。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張學明議員就李永達議員議案動議，並經劉健儀議員修正的修正案

的議題付諸表決。  
 
李永達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9(5)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1人，贊成

修正案者 19人，反對者 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

出席者 28人，贊成修正案者 17人，反對者 10人。 (表決紀錄載於

附錄 II。)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梁國雄議員就由李永達議員動議，經張學明議員及劉健儀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本會亦促請政府成立診治酗酒人士的醫療

設施及社區輔導中心，讓該等人士獲得適當的治療及輔導，明白

酒後駕駛的禍害，從而減少酒後駕駛意外的發生 ”。  
 
梁國雄議員就由李永達議員動議，經張學明議員及劉健儀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

通過。  
 
李永達議員發言答辯。  
 
由李永達議員動議，經張學明議員、劉健儀議員及梁國雄議員

修正的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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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青年人應付金融海嘯  
 
陳淑莊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在金融海嘯衝擊下，香港經濟極可能大幅放緩，青年人勢將承受

各方面的壓力，包括因償還學生貸款而帶來的經濟負擔、因職位

減少而造成的就業困難等；本會促請政府關注青年人在經濟困境中的

各種需要，並提供適當支援，協助他們紓緩壓力、建立事業、貢獻

社會，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取消現時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的 1.5%風險利率，改為在

學生完成課程後才開始計算利息；  
 
(二 ) 暫緩向所有學生貸款計劃的貸款人收取還款，為期一年，並

豁免該年度的所有貸款利息；  
 
(三 ) 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就業輔導和就業支援，特別是在環保工業

和創意產業增加資源投放，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  
 
(四 ) 開設適合青年人從事的臨時職位和實習職位，包括環境保育、

調查研究、社區關係、宣傳推廣等方面的工作，讓他們有

機會累積工作經驗；  
 
(五 ) 研究為有意創業或成為自僱人士的青年人提供各種形式的

支援，包括適當培訓、顧問服務、資助或貸款安排；及  
 
(六 ) 盡快落實經濟機遇委員會針對青年人需要所提出的建議，並

盡快提出具體工作計劃和公布詳情。  
 
陳淑莊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 5位議員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

規定，本會會就議案及 5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李慧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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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就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梁 君 彥 議 員 申 報 他 是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主席。他繼而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準備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黃成智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李卓人議員

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11位議員及陳茂波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主席的准許下，何秀蘭議員起立更正她較早前發言中提及的一個

數字，以及解釋她發言中提出的一個論點。 

 

另有 4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陳淑莊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發言。  
 
李慧議員就陳淑莊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 “在金融 ”之前加上 “鑒於全球經濟下滑，香港 ”；在 “衝擊下 ”之後

刪除 “，香港經濟極可能大幅放緩 ”；在 “(一 )”之後刪除 “取消 ”，
並以 “把 ”代替；在 “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之後刪除 “的 1 .5%
風險利率， ”，並以 “利率劃一為 2.5%，並 ”代替；在 “課程後 ”之後

加上 “獲得聘用 ”；在 “計算利息 ”之後加上 “，以及把須經過入息審查

的貸款改為免息貸款”；及在“建議，”之後加上“以及推行大專畢業生

實習津貼計劃，由政府向提供實習名額的香港及內地企業提供津

貼，以協助應屆畢業生解決就業困難， ”。  
 
李慧議員就陳淑莊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並獲得通過。  
 
主席表示，梁君彥議員已表明，如果李慧議員的修正案獲得

通過，他會撤回他就陳淑莊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梁君彥議員

因此撤回他的修正案。 

 

由於李慧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黃成智議員修改

他的修正案的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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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

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 (七 )檢討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放寬申請

條件、提高資助及貸款金額，減輕大專生的經濟負擔；及 (八 )研究

為大專畢業生提供更多還款的彈性，包括畢業後首三年可償還較

低的還款額 ”。  
 
黃成智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

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 於 李 慧議 員 及 黃 成 智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已 獲 得 通 過，主 席 批 准

王國興議員修改他的修正案的措辭。 

 

王國興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 (九 )增加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金額至 3萬
元，以減輕青年人進修的財政壓力，同時擴闊資助範圍及加強監察

課程營辦的工作；及 (十 )增加各院校的文憑、高級文憑、學士、

碩士等課程的資助學額，讓更多青年人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從而

增強他們的競爭力 ”。  
 
王國興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付諸表決。  
 
黃成智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

修正案者 4人，反對者 2人，棄權者 4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 21人，贊成修正案者 8人，反對者 12人。 (表決紀錄

載於附錄 III。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由 於 李 慧議 員 及 黃 成 智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已 獲 得 通 過，主 席 批 准

李卓人議員修改他的修正案的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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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及黃成智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

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及 (九 )設立培訓合約制度，讓離校青年人

獲得培訓機會和工作經驗 ”。  
 
李卓人議員就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及黃成智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陳淑莊議員發言答辯。  
 
由陳淑莊議員動議，經李慧議員、黃成智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淑莊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

經修正的議案者 1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2人，贊成經修正的議案者 20人，反對者 1人。 (表決紀錄載於

附錄 IV。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09年 2月 25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 8時 07分休會。  
 
 
 
 
 主席曾鈺成  
      2009年 3月 12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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